[bookmark: _GoBack]宁夏建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高端织用
氯化钙、5万吨偏铝酸钠项目
一、宁夏建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高端织用氯化钙、5万吨偏铝酸钠，项目位于吴忠市太阳山开发区宁夏建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项目偏铝酸钠生产线主要建设2台反应釜、2台冷凝器、溶解罐等，新建2个100立方的偏铝酸钠储罐；氯化钙生产线建设2台反应釜、高位槽、絮凝搅拌罐等，新建1个100立方的氯化钙储罐，配套建设环保工程，公辅工程均依托现有。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210万元，占总投资的5.25%。
二、由宁夏绿源长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书》内容基本完整，评价结论科学，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
三、项目施工、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地表开挖过程进行洒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湿度；施工现场和建筑体采取围挡、覆盖遮蔽；运输车辆加盖篷布；运输道路、施工场地洒水抑尘。施工期间生活污水依托现有厂区内已建卫生间及化粪池；生产废水采用简易沉淀池沉淀处理，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道路洒水、设备冲洗水等。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优先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或自带隔声、消声的机械设备，同时做好施工机械的维护和保养。施工期产生的土方石等建筑垃圾应按照当地环卫部门要求运往灵武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填埋场填埋处理；生活垃圾运至当地垃圾收集站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二）运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盐酸储罐和氯化钙生产线酸化釜产生的氯化氢废气经二级水吸收进行处理，满足《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3-2015）表3标准后排放；偏铝酸钠生产线上料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满足《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3-2015）表3标准后排放。
无组织粉尘主要为石灰石料棚装卸及储存产生的粉尘和未被集气罩收集粉尘；生产工序位于全封闭生产车间，经重力沉降及车间的阻隔作用后，大部分沉降在车间里，一小部分通过车间门窗逸散进入大气环境；石灰石料棚通过半封闭、洒水抑尘及覆盖，可有效抑制粉尘产生量。无组织排放颗粒物厂界浓度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三）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厂区现有化粪池处理后，委托宁夏科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拉运处置。
（四）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需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噪声防治措施，确保运营期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五）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氯化钙生产线过滤和矿石洗选产生的沉淀池泥沙经压滤机压滤后产生的压滤渣、废过滤介质、过滤杂质以及偏铝酸钠生产线产生的废过滤介质、过滤杂质均运至一般固废填埋场进行填埋；膜生物反应器超滤系统产生的废滤膜由厂家回收后进行再生；布袋除尘器产生的废布袋集中收集后由厂家回收处置；原料废包装袋集中收集后外售废品回收站；软水制备过程产生的废石英砂、废活性炭、废离子交换树脂等由设备厂家定期更换回收，以上固废均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废导热油和废润滑油。废导热油（HW08 900-249-08）和废润滑油（HW08 900-214-08）依托厂区现有1座54平方米的危废贮存库，按照危废管理要求，办理危废转移手续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经项目设置的垃圾箱收集后运至当地垃圾收集站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